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庐山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征收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了优化国有资源配置，提高国有资源使用效

益，加强庐山风景名胜区的保护与管理，推动和促进庐山生

态环境旅游健康持续发展，根据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《江西

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》《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》《江

西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仅适用庐山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征

收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庐山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（以

下简称“资源有偿使用费”），是指向在庐山风景名胜区总

体规划界线坐标范围内，依托风景名胜资源从事经营活动的

经营主体征收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费。

第四条 资源有偿使用费按不同经营主体依托景区资

源取得的营业收入计征，征收标准为：

（一）索道经营企业按索道营业收入的 15%上缴资源有

偿使用费；

（二）景区观光车经营企业按观光车营业收入的 4%上

缴资源有偿使用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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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酒店（门店）自营主体按营业收入的 5%上缴资源

有偿使用费；

（四）房屋出租人按房屋租赁收入（不含税收入）的

15%上缴资源有偿使用费。

利用庐山风景名胜资源从事面向公众的经营活动并收

取费用，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纳入政府定价目录的，收费标准

由价格主管部门确定。经营主体不得因征收资源使用费，提

高价格收费，增加游客负担。资源使用费计征标准由国有资

产管理部门、森林资源主管部门、价格主管部门等按法定程

序制定，报经政府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
第五条 资源有偿使用费属政府非税收入，统一使用财

政部门监制的政府非税收入票据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

施条例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将资源有偿使用费纳入

年度预算管理，主要用于庐山旅游基础设施优化提升，文物

保护等方面。

第六条 资源有偿使用费由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征收。

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委托庐山市财政局行使征收职能，庐

山市（风景名胜区管理局）景区业务主管部门应当在职责范

围内依法予以协助征收，提供缴费单位费源基础信息。

第七条 资源有偿使用费按季征收。景区经营主体汇总

收入后应于每季度次月 10 日前核算资源费缴纳金额，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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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开具缴款通知书，凭缴款码缴款。庐山市财政局按照非

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等有关规定，将庐山风景名胜资源有偿

使用费及时缴入本级国库。

第八条 缴费单位应在每季度次月 15日前一次性缴纳上

季的资源有偿使用费。无故拖欠或延期缴纳资源有偿使用费，

催缴多次未按规定期限、金额履行缴纳义务的，由执收单位

依法进行追缴。

第九条 庐山市财政局负责对资源有偿使用费收缴进行

管理，并对缴纳义务人履行缴费义务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和监

督检查，自觉接受人大、审计、财会等各类监督。发展改革、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密切配合，按照各自职责加强资源有偿

使用费征收监管。

第十条 资源有偿使用费减免政策按国家、省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第十一条 征收单位或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务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违反财政违法行

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；涉嫌犯罪

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：

（1）擅自减免资源有偿用费征收范围和标准的；

（2）隐瞒、滞留、坐支、挪用应当上缴的资源有偿使

用费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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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不按规定的预算级次、预算科目将资源有偿使用

费缴入国库的；

（4）其他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庐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
